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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关于印发 

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外出实践展演竞

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系、所、办： 

为加强对学院外出参加实践展演竞赛学生的管理，满足

学生外出实践展演竞赛的需求，同时保证学院正常教育教学

秩序及学生人身安全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，现予印发，望遵

照执行。 

 

附件 1：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外出实践展

演竞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

 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

附件 1： 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

学生外出实践展演竞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为加强对学院外出参加实践展演竞赛学生的管理，满足

学生外出实践展演竞赛的需求，同时保证学院正常教育教学

秩序及学生人身安全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，现予印发，望遵

照执行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由学校学院组织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、相关公益展

演及专业比赛等。 

二、办理程序 

1．学生填写《艺术学院学生外出实践展演竞赛申请登

记表》（见附件），按照登记表办理相关程序。  

2．签订审批意见。因比赛或公益展演等原因外出，学

生须出具实践展演竞赛单位的通知和邀请函（该材料需加盖

单位公章），由指导/带队老师、系主任（本科生）/导师（研

究生）、分管副院长、党委副书记签署意见。 

3．学生办理完毕《艺术学院学生外出实践展演竞赛申

请登记表》，于外出前将原件分别交至学院教学办和辅导员

处进行备案，将复印件交至任课教师处，此份登记表视为请

假单。 

4．辅导员定期汇总学生外出实践展演竞赛申请登记情

况，并向学院领导汇报。 



三、具体要求 

1．学生外出实践展演竞赛，必须由活动组织方购买人

身意外保险。指导/带队老师对学生要严格管理，要全权负

责学生安全。学生严格遵守学校、学院的各项管理规定，做

好各项安全防护工作。 

2．相关外出实践展演竞赛原则上不得影响正常教育教

学任务。学生如果涉及课程请假，需要先征得任课老师同意，

外出前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办理申请外出实践展演竞赛流

程。 

3．严禁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及有安全性隐患的外出实

践、展演、竞赛活动。 

4．学生未按要求履行相关申请手续外出参加实践、展

演、竞赛，个人自行承担所有责任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 

艺术学院学生外出实践展演竞赛申请登记表 

  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外出实践/展演/

竞赛活动名称 

 
学生参与人数 

 

活动组织方 学校部门/学院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导/带队老师

姓名 

 指导/带队老师

电话 

 

离校及返校时间  活动地点  

活动内容 

 

参与学生名单 

（格式：姓名 学号。名单可另附后页） 

指导/带队老师

意见 

学生外出期间，本人会遵守学校学院相关管理

规定，负责好学生的纪律管理、安全管理工作。 

 

签名： 日期： 

系主任（本科生）

/导师（研究生）

意见   签名： 日期： 

学院领导（副院

长）意见 
    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

学院领导（党委

副书记）意见 签名：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

备注：1.本登记表双面打印，内容不得超过 1张纸。参与学生较多，名单可另附后页。实践

展演竞赛单位通知和邀请函（加盖公章）附在此表后。 

2.签字完成后，学生复印 3 份，辅导员留存原件，申请学生、指导/带队老师、教学办各一

份复印件。学生外出前将此表复印件交至任课老师处，本表可认作请假单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艺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5日印发 

 


